示范数字档案建设要求

1、 对本单位档案数字化进行规划，并制定科学的档案数字化方案。
2、 建立室藏各类档案目录数据库，实现计算机检索。建立电子目录，包括文书、业务、照片、声像、实物等；档案实体与电子目录一一对应，目录数据完整准确规范；对于暂未移交至档案室的业务档案，实现电子目录集中统一管理。
3、 室藏永久、长期（或 30 年） 保存的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率不低于80%。完成照片类、音视频类档案数字化。运用检测工具随机抽检图像数据，质量达到规定要求。
4、 建立档案全文数据库。将档案数字副本纳入全文数据库集中统一管理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数字档案开发利用实现网络化服务，支持用户在权限许可范围内在线查看，能为本单位部门和个人提供电子目录和相关全文的查阅。





